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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年 1 月 18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4 年 8 月 1 日更改所名 

 
第一條、宗旨 

本系校友胡家龍先生為感念其父親的昊恩，特成立『胡家龍校友紀念父親胡旭東先

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以鼓勵與協助後進學子順利完成學業。 

第二條、獎助對象 
獎助對象以本系日間部四技生二至四年級與二技生四年級，及本所碩士生二年級與

博士生二至四年級，且品學兼優與清寒之學生或須緊急救助之學生。 

第三條、審核 
由本系勸募專款運用審查委員會審議。 

第四條、獎助名額 
本獎學金基金來源列表如下，此基金由臺北科技大學文教基金會代管，91 年起孶

息的 2/3 給電子系、1/3 給資工系，每學年度由勸募專款運用審查委員會依孳息之

金額情形決定發放名額。 

原募款金額 部份款納入文教基金會 本金合計 
5,000,000 元 500,000 元 4,500,000 元 

第五條、獎助金額 
每名獎助學金為新台幣五千元至壹萬元，實際獎助金額由勸募專款運用審查委員

會決定之。 

第六條、申請條件 
凡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獎助對象之規定，且本學期未領有其他獎學金者。申請者之學

業成績中等以上，操行成績甲等，體育、軍訓成績及格，並提供鄉、鎮、區公所以

上低收入戶證明、成績大幅進步或家中發生重大事故者將予優先考慮。 

第七條、申請手續 
填寫本系所奬助學金申請表一份，並檢附下列證件，向本系提出申請： 
（一） 前一學年上下學期之成績單一份。 
（二） 其它輔助證明影本。 

第八條、申請期限 
每年十一月廿日至卅日止，逾期概不受理。 

第九條、獎學金之頒發 
由本校文教基金會於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前依獎學金所需金額提息一次，交委員會發

給獲獎學生，並影印一份獲得獎助學金之名單給予胡家龍校友。 

第十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胡家龍先生與楊美素女士捐款協議書 

立協議書人： 

甲方：財團法人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文教基金會，代表人：董事長  張天津先生 

乙方：胡家龍先生、楊美素女士 

 

1、乙方在完全無償條件下，於民國 89年 6月，主動捐贈新台幣伍佰萬元整給予國立台北科

技大學文教基金會，做為獎助學金之用，茲訂名為："胡家龍校友紀念父親 

   胡旭東先生獎助學金"。 

 

2、甲方同意以下列方式處理基金： 

A. 新台幣伍佰萬元之中的伍拾萬元捐助給"文教基金會"統籌運用。 

B. 其餘新台幣肆佰伍拾萬元專款成立"胡家龍校友紀念父親胡旭東先生獎助學金基金專

戶"，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於銀行，本金不動，只動用每年之孳息於下列獎助學金： 

1）民國 90年的全部孳息做為母校開辦資訊工程系招募第一志願學生之獎助學金，其

每位入學者獎勵之金額及辦法由校方自行決定。     

2）自民國 91年起，每年孳息之 2/3作為電子系所之獎助學金，1/3作為資工系 

   所之獎助學金。 

3）獎助學金支助之對象以品學兼優、清寒之學生，或做為學生之緊急救助之用， 

   其獎助辦法由該系主任、系務會議訂定之。 

   4）每年得到獎助學金之名單，請影印壹份給予乙方。 

 

3、獎助學金實施之後，若乙方認為實施效果不如預期，乙方可再與甲方商討變更用途。 

 

4、乙方對於每年本獎助學金的用途、執行方式等，有權了解，乙方若失去行為能力， 

   由其繼承人持續為之。 

 

甲方：財團法人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文教基金會      乙方：胡家龍先生、楊美素女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